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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号

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住房和
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换发

电子培训合格证的公告

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

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人函

〔 〕 号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关于开展住房和

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建人才函〔 〕 号）《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

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黑

建干〔 〕 号）要求，现就我省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原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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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专业人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》（简

称《合格证书》）的人员换发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

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》（简称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）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换证范围

由我厅核发且证书信息能在住建部 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从

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系统（ ）（以下

简称 管理信息系统 ）中查询到的《合格证书》。按照证书对

应的原则，本次对土建施工员、装饰装修施工员、市政工程施

工员、设备安装施工员、土建质量员、装饰装修质量员、市政

工程质量员、设备安装质量员、材料员、劳务员、资料员、机

械员、标准员换发对应的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。

二、换证时间

自本通知发文之日起至 年 月 日，持有原《合格

证书》人员换发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，逾期原《合格证书》将

自动作废，不再办理换证事宜。

三、方法步骤

符合换证范围的《合格证书》，持证人须按要求完成规定

学时的继续教育方可换发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，具体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个人用户注册。申请换证人员登陆 管理信息系统

在 个人用户 栏注册，登录查询本人证书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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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参加继续教育。申请换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人员参

加不少于 学时的继续教育（其中专业岗位知识不少于

学时）。同一人取得多个岗位证书的，每个岗位均应参加继续

教育。

申请换证人员可自主选择 管理信息系统 中我省培训

机构参加在线继续教育 附件 ，培训机构将继续教育学员信

息表（附件 ）报省级主管部门并导入 管理信息系统 。

培训机构可按照住建部制定的继续教育大纲，针对岗位

特点录制新法律、新法规、新标准、新规范，强化职业道德、

安全生产、工程实践以及相关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技

术和寒地施工技术等内容的继续教育课程，也可在住房和城乡

建设行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资源库中选学课程作为继续教育

课程。

（三）换发电子证书。符合换证条件的人员继续教育完成

后，登录 管理信息系统 ，即可申请换发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，

换证流程参照原《岗位证书》换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流程（附

件 ）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全省施工现场专业人员换发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工作由各

培训机构组织实施，并对报名审查、培训和结果负责，自觉接

受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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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培训机构

名单

继续教育学员信息表

原《岗位证书》换《电子培训合格证》流程

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年 月 日


